
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印发 

扶贫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扶贫办（局）： 

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

化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42号）和全国政务公

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有关部署，为进一步推动扶贫领域基层

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，提升基层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水平，国

务院扶贫办牵头制定了扶贫领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（以下筒

称本指引），编制了《扶贫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（见附件，

以下简称标准目录）。为切实做好公开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重要意义。推进央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果公开

（以下统称“五公开”）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

任务。开展扶贫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，是落实“放管

服”改革要求、推进扶贫领域“五公开”的具体举措，对于深化

扶贫领域基层政务公开，加快建设法治政府、服务型政府，保障

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脱贫攻坚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

监督权，具有重要意义。标准目录是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

试点工作的成果应用，围绕与群众关系密切的行政行为和服务事

项，按照“应公开、尽公开"要求，将公开事项及标准清单化、



目录化，便于基层政务公开实施单位对照执行，便于社会公众查

询监督。 

（二）工作要求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”扶贫办（局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

重要论述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决

策部：署，指导基层开展扶贫领域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，

并对执行情况与执行效果进行监督评价。基层扶贫部门要对照标

准目录，认真梳理分析，结合实际创新公开形式，积极推进相关

政务信息公开;要加强同其他行业部门的沟通协调，督促相关行

业部门及时公开有关涉贫政务信息。 

二、适用范围 

 （一）适用范围。本指引适用于中西部 22 省区市有扶贫任

务的县开展扶贫领城基层政务公开工作。东部省市可结合本地区

脱贫攻坚实际，公开相应扶贫领域基层政务信息。 

 （二）公开主体。扶贫领域基层政务公开的主体包括县市

区及以下履行脱贫攻坚职责的行政机关、法律法规授权的管理脱

贫攻坚事务的组织或公共企事业单位。 

三、公开事项及标准目录 

 （一）公开事项。扶贫领域公开一级事项分为五大类，包

括政策文件、扶贫对象、扶贫资金、扶贫项目和监督管理，二级

事项包括行政法规、规章等 13 项。本指引及目录所指扶贫资金

和扶贫项目包括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、行业扶贫资金和社会力



量参与脱贫攻坚的资金和项目等。 

 （二）标准目录。标准目录规定了各公开事项的公开内容

（要素）、公开依据、公开时限、公开主体、公开渠道和载体、

公开对象、公开方式和公开层级。其中，公开依据为国家相关法

律法规、政府规章制度以及行业政策文件等;公开时限原则上为

信息形成或变;更 20个工作日内，县级公告公示信息要保持长期

公开状态，乡村公告公示时间原则上不得少于 10 天，法律、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;公开对象原则上应为全社会;公开方式

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;公开层级包括县和乡（村），指的是

对应的公开主体层级，分别负责本级须公开的政务信息，如到村

事项只须在村级进行公，示公开，不须在县级政府门户网站公示

公开;公开渠道和载体共 13 种，各地可结合实际扩展标准目录规

定的公开方式。 

四、公开工作流程 

扶贫领域基层政务公开严格落实源头管理，各地要按照“谁

负责，谁公开”的工作要求，结合各部门各行业特点，积极探索

高效、便捷的公开方式，提升信息覆盖面、到达率。要规范政务

公开工作流程，明确公开内容的审查、发布、反馈机制，及时、

准确公开影响群众权利义务的扶贫领域政务信息。同时，进一步

推动政策解读、回应关切、公众参与，推动发布、解读、回应有

序衔接，确保公开信息长期有效，公开渠遒保持畅通，公开内容

随时可查，让群众看得到、听得懂、易获取、能监督、好参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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